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
115年度推展「伯公照護站」實施計畫
	核銷檢核表

	核銷時間
	原則：年度活動辦竣1個月內送核銷
例外：「老幼同樂活動」於上半年辦竣者可先送核銷

	序號
	項目
	備註
	勾選

	1
	[bookmark: _Hlk216705103]成果報告書封面（附件1）
	[bookmark: _Hlk216705347]蓋申請單位印信
	

	2
	本局原核定函影本
	
	

	3
	撥款收據及通匯同意書（附件2）
	參「範本」(附件2-1)提供
	

	4
	經費支出憑證明細表（附件3-1）
	1.詳參該表「填表說明」
2.蓋申請單位印信
3.完成各人員之核章
	

	5
	支出憑證黏存單（附件3-2）
	1.詳參該黏存單「核銷注意事項」
2.完成各人員之核章
	

	6
	（如無則免）講師領據（附件4）
	請講師簽名或蓋章
	

	7
	切結書（附件5）
	1.蓋申請單位印信
2.完成各人員之核章
	

	8
	「客家文化活動」課程執行統計表（附件6-1）
	查填後請於空白處加註單位圖記
	

	9
	（如無則免）「老幼同樂活動」
課程執行統計表（附件6-2）
	查填後請於空白處加註單位圖記
	

	10
	簽到表及活動相片
（附件6-3、6-4）
	1.講師、參加人員簽到
2.統計人數與課程執行統計表相符
	

	11
	（如無則免）講師基本資料表
（附件7）
	
	

	12
	[bookmark: _Hlk216707286]「客家文化活動」播放性平與
消保宣導影片各1場
	1.性平1場：提供日期、照片1張
2.消保1場：提供日期、照片1張
（提供方式不拘）
	

	13
	（如無則免）
「老幼同樂活動」提供1場日期、時間、名稱、檔案(提供方式不拘)
	1.影片1支：清楚看到、聽到推展客家語言文化(長度至少1分鐘)
2.照片1張：能呈現客家語言文化內容重點
	


受補助單位承辦人：
聯絡電話：

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
115年度推展「伯公照護站」實施計畫
結案核銷應附文件及注意事項

1、 依「核銷檢核表」勾選核銷資料，除註記如無則免者，餘應依序提供各項目之資料，同時提供受補助單位承辦人、聯絡電話資訊。
2、 免核銷函，逕以「成果報告書封面」替代。
3、 經費支出憑證明細表、支出憑證黏存單，未補助之「單據」不須檢附。
4、 講師領據，須附資格證明資料，或是「講師基本資料」。
5、 簽到表、活動相片，隨「課程執行統計表」依序擺放。
6、 核銷資料，不得有訂書針、或用鉛筆書寫，如有塗改請加蓋負責人章。
7、 核銷資料請郵寄或送達至：
325018桃園市龍潭區中正路三林段500號
桃園市政府客家事務局（文教發展科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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